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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 2.7 亿元参与发起设立海峡金桥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财险”），公司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18%。

经过一年的筹建，海峡财险于 2016年 8月 25 日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保监会”）文件《关于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

（保监许可[2016]835 号），中国保监会同意海峡财险开业。 

海峡财险总部设在福建省福州自贸区，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人民币。海峡财

险由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市投资管理公司、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豪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泉州鸿星投资有限公司等 7 家股东共同发起，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获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建，2016 年 8 月 23 日获中国保监会批准开业。 

2016 年 8 月 25 日，海峡财险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营业范围

为：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企业／

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除外）；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短期

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设立海峡财险是福建省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贯彻“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构建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一项重要举措，海峡

财险的设立将为完善福建金融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推动两岸

及多边金融合作，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服务福建跨越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

重要的作用。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26 日      


